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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权益性投资经

营所得实施查账征收个人所得税 

 

 

 
 

2021年 12月 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官方网站发布 2021年第

41号公告，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对个人通过持有权益性投资的个

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取得经营所得，一律适用查账征收的方式计征个

人所得税。并且，上述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向税务机关报送持有权益性

投资的情况。 

 

新规要点 

 

 适用对象： 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

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政策内容： 

 

个税征收方式——对上述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

税。 

 

这一规定意味着，持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需要建

立健全账簿、完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从而能够向税务机关准

确提供有关权益性投资经营活动的各项收入、成本、费用等信息，用

以计算相应的经营所得及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原先适用核定征收方式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企业也应调整为查账征收方式。 

 

信息报送义务——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应自持有上述权益性投资

之日起 30日内，主动向税务机关报送持有权益性投资的情况。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在 2022年 1月 1日前已持有权益性投资

的，应当在 2022年 1月 30日前向税务机关报送持有权益性投资的情

况。 

 

 施行时间：上述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开始施行。 

 

观察与建议 

 

根据相关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以个人投资者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

合伙企业则以每一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作为独立的

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个人独资企业的个人投资者，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

人，需要就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有关的收入总额减除

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其应纳税所得额，按“经营所得”

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适用 5% - 35%的超额累进税率。 

 

以投资或股权激励为目的，通过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持有非上市公

司股权、上市公司股票（多为限售股）或者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安排较

为常见。而且，此类企业往往涉及金额较大的权益性资产转让行为。如

果对此类企业适用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并且所适用的核定利

润率远低于实际情况的话，就可能导致核定征收方式下的个人所得税税

负大幅低于查账征收方式下按实际利润计算所得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41号公告的出台，旨在杜绝可能由上述不规范的核定征收方式所带来的

征管漏洞，从而贯彻落实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中关于加强高收入人员税收

管控，提高精准监管能力的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涉税影响较大，权益类投资及其资产转让已经成为税务

机关重点关注的征管领域之一。税务机关“以数治税”的能力正逐步增

强，尤其是政府部门间信息交换的常态化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推广，将

为 41号公告施行未来可能涉及的投资信息稽核与交叉比对提供有力支

持。 

 

在上述背景下，已经通过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或

有意采取此类安排的有关投资者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建立或完善相关企业对权益性投资活动的会计核算管理 

 

41号公告出台后，持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将一

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势必对这些企业的税收遵从与

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原先适用核定征收方式计征个人

所得税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投资者应充分了解查账征收的

合规要求，必要时引入专业力量，尽快根据要求建立健全账簿、完善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降低税务合规风险。 

 

 关注后续实践并及时正确履行权益性投资信息报送义务 

 

41号公告要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在持有权益性投资之日起 30

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相关情况。实践中各类权益性投资的情况不一，

如何执行上述规定，如具体需要报送哪些信息，按何种格式报送等仍

有待后续规则加以澄清，相关企业须予以关注，同时还应确保信息报

送准确，避免因报送不实信息而受到征管法下的处罚。对于已经持有

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更应抓紧时间在 1月 30日

之前完成信息的收集和报送工作。 

 

 重新审视现有或计划中的相关投资架构以实施合理调整 



 

实践中部分投资者可能已将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

的安排引入到其现有或计划中的投资架构，并依赖不规范的核定征收

获得降低税负的效果。41号公告的施行显然将对这一类投资架构带

来较大的税务风险，进而对是否能够实现其原先设定的商业目标造成

不利影响。可能受此影响的投资者有必要借此机会重新审慎核查相关

安排的合理性与合规性，及时引入专业力量协助研判是否需要实施合

理的调整。在未来的投资架构规划中，投资者也应摈弃对不当税务安

排的依赖，避免由此而引发的潜在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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